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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引言】古人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见，修身养性、家庭教育既是关乎个人和家庭福祉的家事，也是关乎国家和民

族命运的国事。

中华民族历来注重教育，论及家庭教育的典范，当属晚清著名政治军事首领曾国藩。其撰写的《曾国藩家书》跨越30年翰苑
和从武生涯，收录了近1500封家书，该书行文自如、挥笔从容，在平淡家常中蕴育真知良言，无不体现了曾国藩深厚的道
德修养和学识造诣。其在持家教子方面所主张的勤俭持家、努力治学、睦邻友好、读书明理的家风亦为后人所传颂。

良好的家庭教育是培育健全人格的沃土，亦是支撑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基石。而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家庭作为人生的第一座学校，既有义务庇佑孩子衣食冷暖，更有责任搀扶孩子走好人生第一程。也正是基于此，才有了国家

层面对于家庭教育的顶层设计，即通过改善家风来提升全民综合素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德树人培根铸魂融入家庭

教育的宏愿，而《家庭教育促进法》也随之应运而生。

《家庭教育促进法》于2021年10月23日颁布，2022年1月1日正式施行。它是我国首部家庭教育领域的专门性立法，体现了
党和国家对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高度重视，实现了家庭教育由以家规、家训、家书为载体的传统模式，向以法治为引领

和驱动的法治模式的转化，推动了家庭教育的法治化进程，也顺应了时代对于教育事业发展的需求。

亮点一：尊重家庭教育内部秩序亮点一：尊重家庭教育内部秩序

作为一部社会法，《家庭教育促进法》在草案审议阶段最初取名为《家庭教育法》，二审时修改为《家庭教育促进法》，别

看增加了“促进”二字，却是对立法目的的准确定位。我们提倡家庭教育应根据孩子个性化、多元化的特点因材施教，也正是
在该理念的倡导下，需要尊重父母去实现家庭教育的自主权。《家庭教育促进法》的立法目的在于指导和服务家长开展家庭

教育，而非替代父母、限制父母，甚至是给父母施加压力。家庭教育的主要责任在家庭，法律如果强制过多就会干涉到家庭

的内部秩序，因此，法律应保持必要的克制。具体而言，政府应提供各类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让家长知道原来教育孩子是有

一套方法的，当家长在家庭教育中遇到困惑或难题后能主动去学习、去解决，给予家长们赋能。

亮点二：划定家庭教育底线标准亮点二：划定家庭教育底线标准

《家庭教育促进法》首次明确了家庭教育的概念、要求和方式方法，为家庭教育划定了底线标准。该法第二条规定，家庭教

育是指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为促进未成年人全面健康成长，对其实施的道德品质、身体素质、生活技能、文化修养、行为习

惯等方面的培育、引导和影响。与此同时，还明确了立法对于家庭教育进行规范、指导和监督的作用，其中第四十八条、第

四十九条指出，如果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拒绝、怠于履行家庭教育责任，甚至是不正确实施家庭教育侵害到了未成年人合法

权益的，将视情况对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予以训诫，并可以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的指导。

亮点三：延伸家庭教育时间触角亮点三：延伸家庭教育时间触角

我们说成长的过程是磕磕绊绊的，这些羁绊孩子可以有，但父母未必需要重来，因为父母的作用更多的是帮助孩子去避免问

题的发生、引领孩子去克服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此，这些科学育儿的功课最宜做在前期。换言之，每一对“准父母”都
可以通过不同的渠道去提前学习并吸收家庭教育的方法和技巧；这样，当你生完孩子，就自然进入了一个比较良好的为人父

母的状态。

对此，本次《家庭教育促进法》予以了特别关注，不仅针对未成年人家庭，还将家庭教育的触角延伸至想要成为父母或处于

孕期的“准父母”。该法第十八条、第四十五条还指出，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应当在孕期和未成年人进入婴幼儿照护
服务机构、幼儿园、中小学校等重要时段进行有针对性的学习，掌握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提高家庭教育的能力；医疗保健

机构在开展婚前保健、孕产期保健、儿童保健、预防接种等服务时，应当对有关成年人、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开

展科学养育知识和婴幼儿早期发展的宣传和指导。

亮点四：关注家庭教育交流引导亮点四：关注家庭教育交流引导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时常看到一些家长不问孩子的喜好，一味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培养孩子，甚至于将个人意愿强加于孩子，

既未给予孩子基本的尊重，也没有给予孩子平等交流的机会。对此，《家庭教育促进法》第十七条指出，未成年人的父母或

者其他监护人实施家庭教育，应当关注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智力发展状况，尊重其参与相关家庭事务和发表意见的权

利，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九种方式方法。这就意味着，父母在培养孩子个性化发展时，要尊重孩子的意愿，可以对孩子做必

要的引导，但不能强制，要和孩子平等交流、尊重孩子的主观意愿、听取他的意见。

亮点亮点五：回应五：回应 “双减双减 ”教育政策热点教育政策热点

针对当下普遍关注的“双减”教育政策，如何让家庭教育更好地配合学校教育，怎样改变养而不教、教而不当的问题，《家庭
教育促进法》给予了回应。该法第二十二条指出，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应当合理安排未成年人的学习、休息、娱乐和

体育锻炼的时间，避免加重未成年人学习负担，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该法第二十六条还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

当加强监督管理，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推进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相互配合。这些都对家庭教育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简言之，家长们不仅要依法带娃还要科学带娃，要建立理性的成才观，将孩子的身心健康、人格健全放

在家庭教育的首要位置。当然，我们也期待教育主管部门能就后“双减”教育时代的监管与引导、家校社联动的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体系的构建等问题给出进一步的解决路径。

幸福的童年可以治愈一生，不幸的童年要用一生去治愈。和谐融洽的家庭氛围、健康科学的家庭教育，使孩子从小乐观自

信，内心充满安全感，长大后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都能扛得起事、抗得住压。

为此，让我们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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